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史馆管理办法

校史馆是学校峥嵘历史的见证，是优秀校史文化的传承基地，是师生校友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对外宣传的重要窗口。为做好校史馆开放接待和日常管理工作，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校史馆作为展示和传播学校历史的重要公益性场所，实行免费开放，开放对象为校内师生、校友、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友好人士。
第二条  校史馆开放时间为周四下午16：00—17:00，周末和节假日原则上不安排接待参观，若遇特殊情况，请与党委宣传部沟通联系。
第三条  校史馆参观需提前预约，为保证参观效果和人员安全，团体参观人员一次不宜超过100人。组织单位需提前1个工作日通知预约，并负责填写《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史馆参观预约登记表》送至学校党委宣传部，党委宣传部根据情况需要安排参观时间。
（一）来校检查、考察、访问的各级领导参观校史馆，由学校党委宣传部安排。
（二）校内各系（部）、处（室）组织的团体参观，由各部门向学校党委宣传部提出申请后安排。
（三）大一新生入学参观教育由学生工作处（部）、校团委负责组织，并向党委宣传部提出参观计划（方案），统一安排。
第四条  参观人员入馆须知
（一）入馆前，请自觉排队，服从工作人员安排。
（二）入馆后，请遵守馆内秩序，保持文明举止，不高声喧哗，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解。
（三）请爱护馆内设施，不得随意触摸，以免造成物品损坏。
（四）保持室内卫生，不准随地吐痰、乱扔纸屑，不携带饮料、食品入馆。
（五）馆内严禁吸烟、打闹。
第五条  校史资料的征集和利用管理办法
（一）校史资料的征集范围：全校师生员工、社会各界及国内外校友提供的具有永久保存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各类校史资料。
（二）经鉴定确有价值的，校史资料征集可视情况分为捐赠、代管、复制和有偿征集等不同方式。对无偿捐赠者，学校颁发证书，捐赠物品永久保存在学校校史馆。
（三）办理校史资料接收的手续，应保持校史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交接双方须根据移交目录进行清点核对，并在交接手续上签名盖章。
（四）校史资料接收进馆之后，应进行科学的分类、排列、编号，捐赠物展出时将注明捐赠者。
（五）查阅、摘录、复制校史资料者，须持本单位正式介绍信，注明身份和利用校史资料的目的与范围，经学校党委宣传部同意，方可查阅。
第六条  校史馆工作人员职责
（一）负责做好校史馆的接待、登记、校史资料收集以及相关信息的整理工作，对展厅及展览内容进行维护与更新。
（二）负责广泛持续地收（征）集校史资料，并进行鉴定、整理、精选复制、修复、布置展出等。
（三）负责校史馆设备和馆藏物品的安全维护工作。
（四）负责校史馆的清洁卫生及安全工作。
（五）负责校史馆讲解员队伍的招募、培训与考核。
（六）做好学校领导交办的其它工作。
第七条  校史馆卫生保洁工作人员职责及要求
（一）校史馆内的走廊地面及门窗的清洁卫生由保洁工作人员负责。
（二）清洁卫生的标准和要求：待参观结束后，及时打扫展厅卫生，做到室内达到“六净”（即：地面、墙壁、天花板、门窗、用具、灯具净）；“四无”（即：无灰尘、无脏物、无墙壁污涂、无乱贴乱挂）。
（三）未经学校党委宣传部允许不得私自挪动、增加或减少展厅内展品及展架，发现破损应报告学校党委宣传部。
（四）卫生工具品置放整齐，展厅内不得堆放任何和展览无关的杂物。
第八条  校史馆讲解员基本要求
（一）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学校“砺志笃行，大医精诚”的学校精神，面向广大师生开展校史教育。
（二）严格遵守纪律，准时上岗，不迟到、不早退，不做与工作无关之事，遵守校史馆管理规章制度，服从安排，高质量完成校史馆的讲解与接待工作任务。
（三）讲解员必须经过培训，熟悉校史，讲解准确顺畅、内容规范，不得擅自编纂，耐心解答观众提出的问题；努力钻研业务，提高业务水平及讲解技巧；根据不同的参观对象准备不同的讲解词，并进行有针对性的讲解，调动参观者兴趣，提高宣传教育效果。
（四）根据预约时间和要求，听从指挥、服从分配。组织参观者有序参观，主动听取参观者意见，及时收集反馈信息。
（五）值班讲解中，必须佩带工作证。每次值班必须有4—6人到场。期间，有讲解任务的讲解员以外其他讲解员须在展厅内巡视，及时提醒参观者参观时的注意事项。如发现展厅内展品有损坏掉落的情况，应立即联系学校党委宣传部，以便及时处理。
[bookmark: _GoBack]（六）讲解员一经录用，应服从校史馆工作安排和管理；服务期间如出现有损学校及校史馆形象的不当行为，收回上岗证，解除讲解员资格。
第九条  讲解员和卫生保洁人员的来源
（一）卫生保洁人员来源于校内勤工助学岗位招聘。
（二）关于勤工助学岗位招聘。校史馆卫生保洁人员需为学校大学生社团温暖心田爱心协会成员，每学期按照学校关于开展大学生勤工助学活动的相关规定组织招聘。招聘条件：思想政治素质好，遵纪守法；具有志愿服务精神，有较强的吃苦和奉献精神；学习成绩好，学有余力，并且须满足学校有关勤工助学的申请条件。
（三）关于讲解员招募。校史馆讲解员为学校在校大学生，有较好的外在形象和气质，普通话标准，吐字清楚；学习成绩好，学有余力，乐于参与社会服务，乐于奉献。每年由学校党委宣传部与校团委联合招募一次，条件与勤工助学岗位相同。
第十条  讲解员培训
（一）培训内容。学习关于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相关知识；阅读《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史》；了解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的办学历史、发展建设、文化精神及背景故事等基本情况；熟悉掌握校史馆参观线路、多媒体演示设备操作；学习讲解员职业规范、业务知识、基本技能、解讲技巧、礼节礼仪等基本要求。
（二）培训考核。考核采取培训结束考核与平时工作考核相结合。培训结束组织试讲考核，合格者方能上岗开展解说工作。
第十一条  奖励制度
（一）为讲解员和卫生保洁人员开具“第二课堂”学分证明。
（二）免费参加校史馆组织的业务培训和参观学习活动。
（三）为讲解员颁发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校史馆讲解员聘书。
（四）择优推荐参加校级评奖评优活动。
（五）每年评出若干名“优秀讲解员”，并颁发证书和奖品。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由学校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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